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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特别提示： 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、增加、变更议案的情况；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；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一）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

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

大会于2014年9月16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：00在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南京

新城商务酒店会议室以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会议通知已于

2014年8月12日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

董事长邢炜先生主持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

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（包括代理人）共42名，所持（代理）

股份26,731,763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50.1064%，其中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

议的股东代表（包括代理人）共4名，所持（代理）股份22,872,670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42.8729%；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38名，所持

股份3,859,093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7.2335%。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%以下股

份的股东所持（代表）股份4,484,988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.4067%。 



二）议案审议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，审议了以

下决议：  

1、审议《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》 

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

公司（母公司）2014年1-6月实现净利润96,265,448.93元，因提取的法定公积金

达到股本的50%，不再继续提取，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204,663,121.87元，

减去已分配2013年度利润53,350,000元，本次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

247,578,570.80元。 

董事会建议利润分配方案如下： 

以公司总股本53,350,000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.00

元（含税），合计共派发现金红利42,680,000.00元。 

同时使用资本公积金向股东每10股转增5股，合计转增股本26,675,000股，

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80,025,000股。本次不派发股票股利。 

该分配方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26,730,463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51%；反对1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49%；弃

权0股；  

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

表决结果：同意4,483,688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6.7729%；反对1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49%；弃

权0股。 

本议案赞成比例超过特别事项所需的三分之二,本议案通过。 

2、审议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 

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12日中国证监会指定



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及文件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26,728,263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869%；反对1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4%；弃权

3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27%； 

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

表决结果：同意4,481,488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6.7647%；反对1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4%；弃权

3,400股,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27%。 

本议案赞成比例超过特别事项所需的三分之二,本议案通过。股东大会同时

还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变更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工商登记等事宜。 

三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

国浩律师(南京)事务所冯辕律师和朱东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并出

具了《国浩律师(南京)事务所关于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

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律师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

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本次会议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1、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 

2、国浩律师(南京)事务所出具的《国浩律师(南京)事务所关于江苏三六五

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 

特此公告！ 

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年9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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